
水
污
染
防
治
與
地
方
政
治

報
告
人
﹒
柯
三
吉

﹒

民
國
三
十
六
年
生

.

美
國
夏
威
夷
大
學
政
治
學
博
士

.

現
任
中
興
大
學
公
共
政
策
研
究
所
教
授

評
論
人
.. 

陳
定
南

﹒

民
國
三
十
二
年
生

﹒

台
灣
大
學
法
律
學
系
畢
業

.

現
任
立
法
姿
。
貝

評
論
人
.. 

陳
低
成

﹒

民
國
四
十
五
年
生

L.一-﹒一-

每一一一一一一一一

.

國
立
政
治
大
學
中
文
系
畢
業

.

現
任
旗
山
鎮
鎮
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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防
治
與
地

政
治

柯
三
吉

、
問
題
分
析

.. 

尿
水
、
廢
水
和
垃
圾

根
據
時
報
文
教
基
金
會
河
川
保
護
專
案
小
組

三
次
河
川
水
質
體
檢
的
結
果
，
如
所
預
期
的
是
，
所
選
七
條

代
表
性
河
川
中
，
除
冬
山
河
和
大
甲
溪
情
況
較
好
外
，
其
他
如
淡
水
河
、
南
坎
溪
、
二
仁
溪
、
高
屏
溪
和
東
港

溪
的
污
染
都
很
嚴
重
，

慘
不
忍
睹
。

分
別
來
看
，
就
水
質
指
數
而

言

，
大
甲
溪
和
高
屏
溪
上
游
的
水
質
指
數
都
屬
八
十
分
以
上
的
乙
級
水
質
，

河
水
未
受
或
稍
受
污
染
。

大
漢
溪
的
水
質
則
屬
乙
丙
級
，
是
輕
污
染
，
其
因
是
採
砂
場
的
洗
砂
水
排
入
、
家
庭

污
水
和
山
豬
湖
遊
樂
區
的
人
為
活
動
等
。

淡
水
河
系
和
高
屏
溪
中
游
段
的
水
質
指
數
則
屬

三
十
至
五
十
分
之
間

的
丙
丁
級
，

屬
中
度
污
染
，
其
因
是
家
庭
污
水
、
工
業
廢
水
、
養
豬
廢
水
和
丟
棄
的
垃
圾
包
、
掩
埋
場
等
。
而

供
應
大
高
雄
地
區

二
、

三
百
萬
人
口
自
來
水
水
源
的
東
港
溪
水
質
指
數
則
屬

二
十
至
三
十
分
之
間
的
戊
級
，
屬

嚴
重
污
染
，
其
主
要
污
染
源
為
養
豬
廢
水
(
佔
總
污
染
量
的
百
分
之
七
十
)
和
鴨
子
排
泄
物
等
。
可
是
高
屏
溪

下
游
、
南
炭
溪
和
二
仁
溪
則
更
嚴
重
，
水
質
指
數
在

二
十
分
以
下
的
戊
級
或
超
戊
級
，
屬
極
嚴
重
污
染
，
其
主

要
污
染
源
仍
不
外
是
家
庭
污
水
、
工
業
廢
水
、
畜
牧
廢
水
、
垃
圾
和
廢
五
金
廢
水
，
尤
其
是
二
仁
溪
己
可
號
稱



「
南
部
黑
龍
江
」
(
中
國
時
報
、
八
十
年
元
月
十
日
)

在
水
庫
方
面
，
根
據
中
國
時
報
記
者
呂
律
德
的
巡
迴
採
訪
報
導
，
石
門
水
庫
遇
雨
混
濁
，
水
中
濁
度
都
在

幾
千
度
以
上
，
原
因
當
然
是
其
為
多
目
標
水
利
工
程
，
水
庫
上
游
過
度
開
發
(
如
遊
樂
區
)
所
致
。
蓊
翠
水
庫

雖
為
水
源
保
護
區
，
然
也
是
遇
雨
成
濁
，
其
因
也
不
外
是
露
天
垃
圾
掩
埋
場
、
垂
釣
場
、
濫
墾
濫
葬
和
遊
客
活

。

動
，
而
德
基
水
庫
已
是
如
同
一
潭
死
水
，
優
養
化
赤
潮
現
象
嚴
重
，
這
當
然
與
梨
山
的
開
發
和
濫
墾
有
關
。
至

於
鳳
山
水
庫
則
已
被
環
保
署
列
為
最
嚴
重
污
染
的
水
庫
，
水
中
生
化
需
氧
量
已
超
過
丙
類
河
川
水
質
標
準
'
其

污
染
源
乃
是
本
省
特
產
豬
糞
和
鴨
排
泄
物
。
而
澄
清
湖
水
源
的
游
離
氯
氣
為
零
點
四
p
p
m
(
資
料
時
間
為
七

十
九
年
十
月
)
，
早
已
超
出
河
川
水
體
水
質
的
丙
類
標
準
，
其
污
染
源
也
是
高
屏
溪
沿
岸
工
廠
廢
水
、
家
庭
廢

水
、
遊
客
尿
水
和
豬
鴨
糞
尿
等
。
綜
上
所
述
，
台
灣
地
區
各
水
庫
的
功
能
因
採
多
目
標
發
展
，
尤
其
是
發
展
觀

光
，
乃
間
接
地
污
染
水
源
，
使
將
來
水
庫
的
興
建
，
都
需
付
出
更
高
的
代
價
。
(
中
國
時
報
、
八
十
年
四
月
五

至
十
日
)

水污染防治與地方政治

-
、
水
污
染
的
行
政
因
素

.. 

分
工

、
協
調
和
取
、
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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綜
合
而
言
，
上
述
河
川
和
水
庫
污
染
來
源
，
可
說
絕
大
多
數
為
人
為
因
素
，
歸
納
言
之
，
應
為
家
庭
廢
水

、
工
業
廢
水
、
畜
牧
廢
水
、
垃
圾
丟
棄
、
土
地
過
度
開
發
、
觀
光
活
動
和
廢
五
金
燃
燒
等
問
題
。
這
些
污
染
源

顯
示
，
環
保
機
關
防
治
水
污
染
效
率
，
是
趕
不
上
污
染
源
增
加
的
速
度
。

然
問
題
的
癥
結
還
是
在
於
各
級
環
保
行
政
機
關
是
否
盡
其
職
責
規
劃
與
取
締
上
述
的
污
染
源
。
就
行
政
功

能
分
工
而
言
，
行
政
院
環
保
署
主
管
水
質
保
護
，
農
委
會
主
管
水
土
保
持
和
水
源
涵
養
.
，
經
濟
部
水
利
司
主
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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江
河
湖
泊
整
治
和
集
水
區
治
理
及
保
護
、
水
資
源
統
一
規
劃
委
員
會
掌
理
水
資
源
之
利
用
.
，
內
政
部
營
建
署
主

管
自
來
水
和
下
水
道
建
設
之
督
導
.
，
交
通
部
觀
光
局
主
管
觀
光
資
源
調
查
和
管
理
。
在
台
灣
省
政
府
方
面
，
建

設
廳
水
利
局
主
管
水
資
源
調
查
和
河
川
地
開
發
﹒
'
環
保
處
掌
理
水
污
染
防
治
和
水
質
管
理
﹒
'
住
都
局
掌
理
下
水

道
工
程
﹒
'
農
林
廳
主
管
山
坡
地
保
育
利
用
﹒
'
交
通
處
旅
遊
事
業
管
理
局
掌
理
觀
光
資
源
保
育
利
用
。
在
直
轄
市

政
府
方
面
，
分
別
有
環
保
局
、
建
設
局
、
工
務
局
和
交
通
局
主
管
水
污
染
、
水
土
保
持
、
下
水
道
和
觀
光
事
業

。
至
於
縣
市
政
府
方
面
亦
分
別
有
環
保
局
(
課
)
、
建
設
局
、
工
務
局
和
農
業
局
主
管
水
污
染
和
水
質
管
理
、

觀
光
事
業
、
都
市
計
畫
以
及
農
林
漁
牧
。
由
此
觀
之
，
就
水
污
染
防
治
和
河
川
整
治
，
可
說
自
中
央
到
地
方
政

府
都
有
專
責
單
位
，
而
水
污
染
防
治
業
務
在
性
質
上
也
的
確
須
由
跨
單
位
合
作
方
能
竟
功
。
依
筆
者
瞭
解
，
上

述
各
級
單
位
間
，
雖
職
掌
有
若
干
重
疊
，
但
應
不
嚴
重
。

可
是
在
實
際
運
作
上
卻
出
現
種
種
問
題
，
然
仍
以
行
政
協
調
和
取
締
績
效
不
彰
為
最
嚴
重
，
茲
舉
數
例
加

以
說
明.. 第

一
、
如
上
述
問
題
分
析
，
淡
水
河
整
治
的
首
要
工
作
應
為
台
北
市
縣
興
建
衛
生
下
水
道
(
工
務
局
主
管

，
以
防
止
家
庭
廢
水
污
染
，
但
此
項
工
程
浩
大
，
在
進
行
過
程
的
同
時
，
亦
應
由
縣
市
環
保
局
加
強
管
制
和

取
締
沿
岸
養
豬
戶
和
工
業
區
廢
水
排
放
，
以
及
利
用
污
水
截
流
，
或
設
置
污
水
處
理
廠
等
治
標
方
法
。
然
而
由

於
台
北
市
縣
政
府
間
的
環
保
預
算
差
距
過
於
懸
殊
(
約
為
六
比
一
)
，
興
建
和
整
治
速
度
必
然
不
一
，
未
能
同

步
實
施
的
結
果
是
，
污
染
源
還
是
不
斷
排
放
，
而
因
台
北
縣
環
保
預
算
己
然
有
限
，
如
要
全
力
關
注
淡
水
河
的

整
治
，
勢
必
影
響
其
他
環
保
業
務
，
如
此
一
來
，
「
俟
淡
水
河
清
」
之
日
必
然
遠
矣
。

第
二
、
七
十
七
年
八
月
下
旬
李
總
統
與
俞
院
長
巡
視
高
雄
阿
公
店
水
庫
時
，
認
為
水
庫
上
游
尖
山
養
豬
專

、.._.，/



業
區
有
污
染
水
源
之
虞
'
威
脅
岡
山
地
區
民
眾
飲
水
安
全
，
遂
立
即
指
示
農
政
單
位
，
應
即
刻
輔
導
養
豬
農
民

改
善
，
以
解
決
污
染
。
農
委
會
接
獲
命
令
後
，
農
政
單
位
即
決
定
籌
資
五
百
卅
萬
，
配
合
當
地
養
豬
農
戶
自
籌

的
一
千
萬
元
採
取
固
液
分
離
、
厭
氣
釀
酵
與
好
氣
處
理
等
三
段
處
理
法
，
使
其
排
放
廢
水
符
合
放
流
水
標
準
。

然
環
保
署
表
示
，
農
委
會
這
項
措
施
顯
然
過
於
消
極
，
因
為
環
保
署
所
訂
的
放
流
水
標
準
是
最
低
標
準
，
因
此

符
合
放
流
水
標
準
並
不
表
示
一
定
不
會
污
染
水
源
，
而
根
據
自
來
水
法
規
定
，
水
源
保
護
區
內
禁
止
飼
養
家
畜

家
禽
，
所
以
農
委
會
的
決
定
顯
然
有
待
商
榷
。
農
委
會
畜
牧
處
長
則
表
示
，
自
來
水
單
位
當
初
劃
定
水
源
保
護

區
並
沒
有
告
知
農
政
單
位
，
因
此
目
前
農
委
會
也
只
能
做
善
後
的
工
作
而
已
。

環
保
署
對
這
件
事
的
說
法
顯
然
較
真
說
服
力
，
因
為
法
律
講
求
公
平
，
既
然
養
豬
農
民
製
造
污
染
，
就
沒

有
被
寬
貸
的
理
由
，
何
況
農
民
收
入
低
微
並
不
是
因
環
保
而
造
成
，
藉
由
其
他
福
利
措
施
來
改
善
其
生
活
才
較

合
理
，
不
過
從
農
委
會
的
說
辭
中
也
可
發
現
一
個
普
遍
存
在
的
問
題
，
即
自
來
水
單
位
為
保
護
水
源
，
在
民
國

六
十
九
年
將
國
內
十
二
%
以
上
的
地
區
劃
為
自
來
水
水
源
水
量
保
護
區
，
禁
止
各
項
污
染
行
為
，
但
農
政
單
位

(
柯
三
吉
，
七
十
九
年.. 

居
然
全
沒
有
被
告
知
和
參
與
，
各
機
關
間
施
政
措
施
缺
乏
協
調
的
情
形
昭
然
若
揭
o

水污染防治與地方政治

第
三
、
但
如
根
據
這
兩
案
例
就
認
為
各
級
環
保
機
關
都
缺
乏
協
調
也
不
盡
公
平
。
譬
如
對
於
二
仁
溪
燃
燒

廢
五
金
的
取
締
，
台
南
市
、
台
南
縣
、
高
雄
縣
及
台
灣
省
環
保
處
南
區
中
心
就
組
成
聯
合
稽
查
中
心
，
進
行
聯

合
取
締
，
結
果
是
業
者
頻
頻
威
脅
稽
查
官
員
「
要
你
們
全
家
好
看
」
、
「
小
心
你
的
手
卿
」
。
因
此
只
好
指
派

警
察
輪
流
協
助
稽
查
人
員
取
締
，
然
也
是
於
事
無
補
，
業
者
耍
賴
，
辯
稱
「
是
被
僱
用
的
，
老
間
不
在
家
」
'

罰
單
開
不
出
去
，
即
使
開
了
罰
單
，
也
不
去
繳
'
地
方
法
院
礙
於
有
限
人
力
，
也
無
法
強
制
執
行
。

(
時
報
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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川
保
護
專
案
小
組
，
俟
河
之
清
，
七
十
九
年
，
頁

m
m
i
w
)東
港
溪
的
取
締
養
鴨
人
家
也
遭
遇
相
同
情
況
，
據

屏
東
縣
環
保
局
技
佐
高
仁
和
指
出
，
表
面
上
河
床
上
的
養
鴨
人
家
應
是
最
容
易
告
發
，
但
卻
往
往
找
不
到
「
主

犯
」
'
養
鴨
工
人
說
他
是
被
雇
，
結
果
也
不
能
開
罰
單
給
「
鴨
群
」
，
也
不
能
扣
押
鴨
群
，
因
此
取
締
效
果
極

差
，
高
仁
和
也
指
出
，
該
局
會
運
用
「
圍
點
打
援
」
的
策
略
，
警
告
食
品
加
工
廠
、
飼
料
廠
與
養
鴨
人
家
如
果

掛
鉤
，
將
把
其
列
為
重
點
工
廠
加
強
查
核
，
但
收
效
低
微
0
(
時
報
河
川
保
護
專
案
小
組
，
俟
河
之
清.. 
m) 

48 

﹒圈，-
、
水
污
染
的
結
構
性
因
素

•. 

政
商
結
合
與
地
方
選
舉

對
於
水
污
染
行
政
問
題
的
觀
察
，
如
僅
止
於
「
行
政
」
面
，
則
難
以
發
掘
真
正
問
題
所
在
。
如
上
所
述
，

行
政
機
關
間
的
分
工
雖
尚
稱
合
理
，
但
協
調
不
佳
，
取
締
更
差
，
因
此
就
不
了
了
之
，
如
此
說
來
，
河
川
整
治

和
水
污
染
防
治
似
乎
遙
不
可
及
，
也
只
有
等
時
間
來
解
決
，
或
以
目
前
最
流
行
的
政
治
語
言
來
講
，
等
六
年
國

建
完
成
就
水
到
渠
成
?

事
實
不
然
，
行
政
面
問
題
如
能
配
合
結
構
性
問
題
來
觀
察
，
則
不
難
找
出
解
決
之
道
。
先
以
台
北
水
源
特

定
區
管
理
委
員
會
為
例
即
可
看
出
端
倪
。
該
委
員
會
為
聯
合
編
組
，
對
於
違
建
取
締
並
無
直
接
處
罰
權
，
須
由

警
察
查
報
，
再
通
知
台
北
市
縣
政
府
拆
除
大
隊
，
而
民
代
的
壓
力
就
在
此
時
發
揮
作
用
。
楊
渡
更
將
民
代
、
官

員
和
企
業
主
「
三
位
一
體
」
的
結
合
的
政
治
文
化
黑
暗
面
稱
為
淡
水
河
最
大
的
結
構
性
污
染
源
。
他
指
出
大
漢

溪
的
盜
採
砂
石
就
是
嚴
重
的
典
型
。
因
除
河
畔
為
黑
道
地
盤
外
，
盜
採
砂
石
已
形
成
一
種
家
族
企
業
，
乃
至
於

特
權
企
業
，
傳
閩
中
，
上
自
監
委
，
下
至
省
議
員
、
縣
議
員
都
有
代
言
人
，
認
真
取
締
必
然
要
面
對
強
大
的
關

說
壓
力
，
更
嚴
重
的
是
以
合
法
掩
護
非
法
，
表
面
上
名
之
為
「
整
治
河
床
」
骨
子
裡
卻
是
「
盜
採
砂
石
」
。
如



果
無
法
切
斷
這
層
的
利
益
輸
送
關
係
，
整
治
效
果
必
然
只
是
在
治
標
上
打
轉
。

(
時
報
文
化
公
司
，
俟
河
之
清

'
頁
日
)

政
一
商
結
合
應
不
只
是
台
灣
地
方
政
治
的
特
色
，
選
舉
恩
怨
和
選
票
壓
力
恐
又
是
另
一
水
污
染
防
治
的
阻
力

。
七
十
六
和
七
十
七
年
間
高
屏
溪
違
法
魚
溢
的
拆
除
應
是
男
一
典
型
。
民
國
七
十
五
年
二
月
，
台
灣
省
政
府
鑑

於
高
屏
溪
下
游
出
海
口
附
近
佈
滿
違
建
魚
墟
，
嚴
重
影
響
河
防
安
全
，
更
因
超
抽
地
下
水
，
使
河
道
淤
泥
程
度

愈
形
嚴
重
，
乃
指
示
高
屏
兩
縣
政
府
執
行
強
制
拆
除
工
作
。
然
直
到
七
十
六
年
八
月
十
七
日
，
高
屏
兩
縣
政
府

才
決
定
於
九
月
十
七
日
聯
合
執
行
拆
除
工
作
。
拆
除
之
前
，
省
縣
政
府
皆
面
臨
來
自
地
方
壓
力
，
當
地
魚
垣
業

水污染防治與地方政治

者
採
取
大
規
模
的
抗
議
行
動
，
並
且
以
禁
止
子
女
上
學
為
手
段
，
要
求
政
府
重
新
檢
討
拆
除
之
議
。
在
九
月
十

七
日
開
始
的
拆
除
過
程
中
，
政
府
和
業
者
不
斷
地
出
現
糾
紛
和
衝
突
，
甚
至
在
一
次
嚴
重
的
衝
突
事
件
中
，
造

成
十
七
名
憲
警
和
四
名
業
者
受
傷
，
拆
除
工
作
也
因
而
宣
告
中
斷
。
當
時
並
協
議
由
魚
溫
業
者
自
行
拆
除
，
期

限
三
個
月
，
至
十
二
月
底
截
止
。
一
直
到
七
十
七
年
五
月
十
日
以
及
六
月
一
日
，
省
縣
政
府
才
再
度
採
取
行
動

，
以
「
平
順
自
然
沙
洲
不
破
揖
拆
除
法
」
'
拆
除
一
七
七
口
魚
墟
，
惟
當
時
仍
有
四
百
餘
口
的
違
法
魚
溫
尚
未

處
理
。
洪
堯
棟
分
析
整
個
事
件
過
程
中
，
認
為
在
後
期
，
國
民
黨
地
方
黨
部
或
上
級
黨
部
都
扮
演
舉
足
輕
重
的

角
色
。
首
先
是
七
十
一
年
黨
外
縣
長
邱
連
輝
批
示
五
月
六
日
屏
府
建
利
字
第
四
O
八
二
七
號
函
的
「
法
外
施
恩

」
'
准
業
者
降
低
溫
岸
至
法
定
高
度
繼
續
養
殖
，
而
其
因
為
當
年
競
選
時
，
張
派
部
份
人
士
暗
中
帶
助
邱
連
輝

所
致
。
接
著
，
七
十
四
年
縣
長
選
舉
，
國
民
黨
提
名
親
張
派
的
施
孟
雄
，
並
極
力
協
調
張
、
林
兩
派
支
援
施
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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雄
，
因
此
才
擊
敗
邱
連
輝
。
就
當
時
得
票
情
形
來
看
，
東
港
、
新
園
、
萬
丹
、
林
邊
、
佳
冬
等
海
線
地
區
為
施

孟
雄
獲
勝
的
主
要
地
區
，
其
中
又
以
東
港
和
新
圖
為
關
鍵
地
區
，
而
這
兩
鄉
鎮
魚
溫
業
者
又
具
政
經
影
響
力
。



水的關懷

據
業
者
表
示
，
施
孟
雄
心
曾
對
業
者
承
諾
，
保
證
當
選
後
不
拆
魚
溫
(
後
來
卻
又
要
拆
魚
場
)
，
以
及
拆
除
過
程

中
業
者
集
體
投
靠
民
進
黨
的
政
治
策
略
也
發
揮
若
干
效
果
。
再
者
，
拆
除
當
時
蘇
貞
昌
已
表
明
將
角
逐
七
十
八

年
的
縣
長
選
舉
，
使
國
民
黨
地
方
和
上
級
黨
部
，
都
必
須
考
慮
業
者
對
拆
除
行
動
或
過
堤
高
度
的
感
受
。
男
外

，
在
拆
除
經
費
上
，

不
論
是
動
用
縣
政
府
預
算
或
上
級
補
助
款
，
仍
須
經
由
縣
議
會
先
行
同
意
。
由
於
高
屏
溪

的
廣
大
沙
洲
接
連
屏
東
縣
新
園
堤
防
，
洪
水
似
乎
對
屏
東
縣
毫
無
威
脅
，
加
上
養
殖
戶
幾
乎
全
部
來
自
屏
東
縣

，
而
屏
東
縣
議
會
議
員
也
不
得
不
考
慮
再
當
選
的
變
數

，
使
得
屏
東
縣
議
會
未
曾
出
現
嚴
格
執
行
的
聲
音
。

本
個
案
引
自
洪
堯
棟
，
七
十
七
年
)

.---、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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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

、
水
污
染
防
治
與
行
政
執
行

基
於
上
述
的
分
析
，
水
污
染
防
治
的
行
政
協
調
和
取
締
實
與
地
方
政
治
因
素
密
切
相
關
而
形
成
惡
性
循
環

，
再
加
上
民
眾
不
理
性
的
反
環
保
或
環
保
運
動
(
七
十
六
年
桃
園
國
慶
化
工
案
即
因
民
眾
壓
力

，
雖
其
已
增
資

籌
建
污
染
設
備
，
但
各
權
責
單
位
仍
不
敢
負
責
而
互
踢
皮
球
)
，
似
乎
真
的
是
只
好
「
俟
河
之
清
」
o

然
如
再

細
究
之
，
則
不
然
，
而
應
是
行
政
執
行
能
力
的
問
題
.. 

第
一
，
如
眾
所
周
知
，
家
庭
廢
水
解
決
之
道
在
污
水
下
水
道
的
建
設
，
而
因
縣
市
財
政
措
掘
，
自
當
款
部

分
無
法
籌
措
，
再
加
上
只
是
隱
性
建
設
無
法
題
字
表
功
，
各
縣
市
首
長
自
然
興
趣
缺
缺
，
而
解
決
之
道
難
道
不

應
以
「
台
灣
地
區
污
水
下
水
道
發
展
方
案
」
所
定
目
標
(
接
管
人
口
普
及
率
)
和
財
源
籌
措
為
行
政
責
任
考
核

之
標
準
?
(
但
個
人
認
為
地
方
自
籌
款
部
分
應
再
降
低
)

第
二
、
工
業
和
畜
牧
廢
水
的
問
題
應
是
比
家
庭
廢
水
棘
手
，
因
工
業
廢
水
問
題
涉
及
政
商
結
合
問
題
，
因
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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'
華
估
計
畫
(
醫
療
事
業
廢
水
)
和
諾
貝
爾
計
畫
孟
子

，
應
是
效
果
不
大
，
但
也
何
嘗
不
是
行
政
責
任
的
指
標
?
然
如
南
部
某
縣
長
本
身
就
是

養
豬
大
戶

，
那
就
不
管
用
矣
!
而
養
豬
養
鴨
和
養
殖
專
業
區
的
籌
劃
應
也
是
行
政
責
任
問
題
才
是
o

第
三
，
民
眾
觀
光
活
動
的
污
染
問
題
應
是
比
較
容
易
解
決
的
問
題
。
水
源
保
護
區
的
致
命
殺
手
不
外
地
下

水
超
抽
，
森
林
濫
墾
、
水
土
破
壞
以
及
遊
客
活
動
，
這
些
原
因
都
不
如
污
水
下
水
道
需
要
龐
大
經
費
，
而
只
是

有
關
主
管
單
位
的
執
行
能
力
和
決
心
而
己
，
責
任
應
很
分
明
。

第
四
，
比
較
麻
煩
的
應
是
河
川
流
域
水
污
染
的
防
治
和
規
劃
問
題
，
因
其
涉
及
專
責
單
位
不
明
、
協
調
困

難
和
取
締
無
效
的
困
境
。
因
此
，
在
今
年
一
月
由
首
都
種
籽
會
和
時
報
文
教
基
金
會
聯
合
舉
辦
的
「
體
檢
環
保

預
算
公
聽
會
」
上
，
與
會
學
者
和
現
任
環
保
署
長
都
一
致
重
提
成
立
淡
水
河
流
域
管
理
局
的
建
議
，

而
再
引
起

一
番
討
論
，

而
近
來
更
因
旱
災
之
故
，
引
起
國
人
對
水
質
保
護
和
河
川
整
治
的
關
切

，

更
有
人
提
出
應
整
合
國

內
各
水
利
單
位
成
立
「
水
利
總
署
」
的
建
議
。
然
一
如
上
述
分
析
，

目
前
各
水
利
和
水
污
染
防
治
單
位
的
分
工

尚
稱
明
確
，
實
不
必
大
動
干
戈
成
立
所
謂
「
水
利
總
署

」
，

但
流
域
管
理
局
的
作
法
則
似
乎
至
少
可
統
合
行
政

執
行
能
力
。

此
，

諸
如
環
保
署
所
推
動
的
火
腿
計
書
三
畜
牧
廢
水
)

術
機
構
實
驗
室
廢
水
)

五

、
結
論
.. 

責
任
政
治
和
河
川
流
域
管
理
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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綜
上
所
述
，
問
題
只
有
二
個

.. 

一
為
加
強
各
級
行
政
機
關
首
長
的
政
治
和
行
政
能
力
，
一
為
成
立
專
貴
的

河
川
流
域
管
理
局

。
前
者
為
我
國
台
灣
地
區
四
十
年
來
政
治
的
沈
病
，
不
只
是
河
川
污
染
防
治
問
題
，
以
往
一

位
行
政
首
長
的
任
命
並
不
論
行
政
績
效
，
只
論
人
脈
關
係
，
當
然
無
法
建
立
機
關
首
長
責
任
政
治
制
度
，

執
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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F
i
中
國
時
報
，
七
十
九
年
十
月
至
八
十
年
元
月
間
所
有
有
關
河
川
體
檢
報
導

。

人
員
執
行
意
願
當
然
也
不
高
，
取
締
功
能
勢
必
大
打
折
扣
，
而
相
對
於
首
長
的
政
治
責
任
，
如
何
提
高
縣
市
政

府
人
員
的
職
等
(
為
何
縣
市
政
府
的
職
等
結
構
一
定
要
比
中
央
和
省
政
府
低
?
)
以
暢
通
升
遷
管
道
，
更
不
容

忽
視
，
因
職
等
提
高
，
則
待
遇
相
對
提
高
，
工
作
士
氣
就
必
然
高
。
因
此
，
在
作
法
上
，
環
保
署
應
對
各
縣
市

政
府
環
保
局
長
進
行
客
觀
績
效
評
估
，
以
供
縣
市
長
調
用
環
保
局
長
的
參
考
。
而
縣
市
長
的
環
保
成
效
應
由
地

方
黨
部
送
請
中
央
黨
部
作
為
提
名
參
考
。

後
者
則
除
統
一
權
責
外
，
比
較
能
減
少
利
益
輸
送
的
打
擊
面
，
可
於

，
但
淡
水
河
因
較
為
特
殊
，
可
單
獨
成
立
一
管
理
局
，
不
必
如

北
中
南
東
各
成
立
「
O
區
河
川
流
域
管
理
局
」

英
國
每
一
河
川
就
有
一
管
理
局
，
而
這
些
管
理
局
為
求
實
效
，
應
隸
屬
於
內
政
部
或
經
濟
部
。

參
考
資
料

L

柯
三
士
口
，
我
國
環
境
保
護
組
織
體
系
及
權
貴
統
一
規
劃
之
研
究
，
行
政
院
研
考
會
，
七
十
九
年
四
月

。

么
時
報
河
川
保
護
專
案
小
組
，
俟
河
之
清
，
時
報
文
化
出
版
企
業
有
限
公
司
，
七
十
九
年
十
月

。

1

歐
陽
哈
暉
，
水
質
保
護
問
題
與
策
略
，
行
政
院
環
保
署
，
八
十
年
六
月

。

4

行
政
院
環
保
署
，
環
境
保
護
年
鑑
'
七
十
八
年
版

。

1

洪
堯
棟
，
地
方
政
治
與
公
共
政
策
|
|
高
屏
溪
雙
園
大
橋
上
下
游
違
法
魚
垃
拆
除
計
畫
執
行
之
個
案
分
析
，
政
治
大

學
公
共
行
政
研
究
所
碩
士
論
文
，
七
十
七
年
六
月

。


